
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闽建科函〔2024〕78号

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征集超低能耗
建筑等绿色低碳储备项目的通知

各设区市住建局、平潭综合实验区交建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促进建筑节能降碳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

革委、住房城乡建设部<加快推动建筑领域节能降碳工作方案>的
通知》《福建省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》等文件要求，经

研究，决定开展超低能耗建筑等绿色低碳储备项目征集工作。现

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储备项目类型

（一）超低能耗、（近）零能耗建筑、零碳建筑项目；

（二）高星级绿色建筑项目；

（三）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项目；

（四）太阳能建筑应用项目。

二、征集项目要求

拟建、在建项目均可申报，其中拟建项目应在 2024-2025年
内开工。

（一）超低能耗、（近）零能耗建筑、零碳建筑项目

1.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》GB/T
51350和《福建省超低能耗建筑技术导则》等要求，并在保证室
内环境品质的前提下，实现低能耗和低碳排放；

2. 应采用适应气候特色的节能技术、可再生能源技术、建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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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模型（BIM）等适用技术；
3. 能够体现福建地域建筑地方性、融合性特征、吸收“闽派”

地域建筑的风格、元素、技艺，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；

4. 提供项目增量成本分析报告；
5. 按照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》GB/T 51366

核算碳排放。

（二）高星级绿色建筑项目

1. 设计、施工符合二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标准，住宅建筑还
应参照《福建省高品质住宅设计导则（试行）》进行设计；

2. 应申请对应星级绿色建筑标识证书；
3. 提供项目增量成本分析报告。
（三）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项目

1. 原则上改造面积不低于 5000平方米；
2. 开展空调、热水、照明、电梯等用能设备和外窗（幕墙）、

外窗（屋面）等建筑外围护结构的节能改造，淘汰存在安全隐患

的设备，鼓励加装太阳能光伏系统，项目改造后节能率应不低于

20%；
3. 提供经济性分析报告，包括投资、收益和静态投资回报期

等指标说明。

（四）太阳能建筑应用项目

1. 按现行地方标准《建筑太阳能光伏系统应用技术规程》
DBJ/T13-157等技术标准，开展屋顶光伏和发电玻璃等光伏建筑
一体化应用，推动“光储直柔”技术应用；

2. 提供经济性分析报告，包括投资、收益和静态投资回报期
等指标说明。

三、项目申报流程

（一）项目申报。各设区市要积极组织项目申报，发动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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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打造绿色低碳典型项目。申报单位原则上应为项目建设单

位，如由设计、施工等其他单位申报的，应征得建设单位同意。

（二）组织遴选。各设区市住建局对项目进行初审，将符合

条件的项目汇总，于每季度末报送至厅科技处（截至 2025年 12
月），电子版材料同步发送至科技处邮箱 3386701395@qq.com。
省住建厅将组织专家进行审定，通过评审项目纳入省级绿色低碳

储备项目库。

四、政策支持

纳入储备库的项目，各级住建部门在设计、施工、竣工验收

等环节进行全过程跟踪指导；优先推荐申报超长期特别国债和财

政资金补助；结合项目进展情况，适时对储备项目进行宣传推广。

联系方式：0591-87614024

附件：1．绿色低碳储备项目申报表
2．绿色低碳储备项目汇总表

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2024年 8月 27日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mailto:日前报送至厅科技处，电子版材料同步发送至科技处邮箱3386701395@qq.com。
mailto:日前报送至厅科技处，电子版材料同步发送至科技处邮箱3386701395@qq.com。
mailto:日前报送至厅科技处，电子版材料同步发送至科技处邮箱3386701395@qq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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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绿色低碳储备项目申报表

申报项目名称
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

项目所在地区

申 报 时 间

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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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概况

项目名称

申报类型

� 超低能耗建筑 �（近）零能耗建筑 �零碳建筑

� 高星级绿色建筑项目（ 星级）

� 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项目

� 太阳能建筑应用项目

计划总投资（万元） 资金来源

项目地址

建设状态 □拟建 �在建

申报单位

联系人 联系方式

建设单位

联系人 联系方式

设计单位

联系人 联系方式

施工单位

联系人 联系方式

技术支撑单位

联系人 联系方式

建筑类型

□公共建筑：□办公建筑 □商业建筑 □酒店建筑

□医院建筑 □学校建筑

□交通枢纽建筑

□居住建筑

□其他

用地面积 万 m2 建筑总面积 万 m2

开工时间 竣工时间

项目类型 □政府投资项目 □社会投资项目

基本建设程序履行情况

□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 □完成核准或备案

□完成初步设计审批

□完成施工图审查

□施工阶段

项目简介

项目概况、前期工作完成情况、开工与计划竣工时间、创新技术应用、各参与方

单位简介等。

（佐证材料另附后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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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项目技术内容

建筑室内环境参数、能效

指标及技术参数等（包括

建筑碳排放情况）

围护结构与气密性

用能设备和系统

可再生能源应用技术

施工质量控制

运行与管理

福建特色超低能耗建筑

技术应用说明（选填）

其他相关技术内容说明

（碳汇或负碳技术应用）

提供项目增量成本分析

报告或经济性分析报告

（可另附）

申报

单位
单位（公章）：

年 月 日

设区市

住建部门

（平潭综

合实验区

交建局）

审核意见:

单位（公章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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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绿色低碳储备项目汇总表
推荐部门（盖章）：

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类型 申报单位 联系人/联系方式

（可自行增加行）


